附件2

北京市生态乡镇、生态村管理规定
（2015年修订）

北京市生态乡镇、生态村创建工作是创建国家生态区县、生态乡镇、生态村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的基础条件，是加快推进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载体，是实现环境保护优化农村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也是现阶段建设农村生态文明的重大举措。为规范北京市生态乡镇、生态村建设及管理工作，制定本规定。
一、申报范围
按照自愿的原则，对照《北京市生态乡镇建设指标》、《北京市生态村建设指标》，经自查符合基本条件和考核指标要求的建制乡镇、村，均可申报。
纳入城镇化建设范围、已经或近期搬迁上楼的行政村不在申报范围内。
为与国家级生态乡镇创建指标保持一致，本市涉农街道的创建工作执行《北京市生态乡镇建设指标》的要求。涉农街道是指辖区内存在基本农田的街道。
二、申报程序、内容与时间
(一)申报程序
申报北京市生态乡镇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向区创建工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区创建工作主管部门初审并报经区政府同意后，统一向市生态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提交书面申请。
申报北京市生态村的行政村，须经乡镇政府同意，并由乡镇政府向区创建工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区创建工作主管部门初审并报经区政府同意后，统一向市生态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提交书面申请。
（二）申报内容
乡镇、村的申请报告必须附有创建北京市生态乡镇、生态村的工作总结、技术报告及环境规划（或方案）。
工作总结包括创建工作的组织领导、建设主要内容和措施以及取得的成效。
技术报告包括申报表、对各项指标完成情况的具体说明及其证明材料（包括监测、检测报告）。
（三）申报时间
区创建工作主管部门向市生态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申请的截止时间为每年的8月31日。
三、考核验收
（一）区创建工作主管部门初审
1.对申报北京市生态乡镇、生态村的材料进行初审，并视情况进行实地考核，对在实地考核中发现的问题，应指导申报乡镇、村做好改进工作。
2.对初审合格的乡镇、村，在报经区政府同意后，统一向市生态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提出书面验收申请。
（二）市生态创建工作领导小组验收
1.市生态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收到申报北京市生态乡镇、北京市生态村的申请和有关材料后，组织有关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并进行实地考察验收。实地考核验收包括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现场检查、社会调查（如村民抽样访谈）等。实地考察结束后，专家组向市生态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提交专家组意见。
2. 市生态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依据专家组意见对被考核的乡镇、村提出审查意见，并对经审查认为达到要求的乡镇、村向社会公示。在公示过程中，对有疑问的乡镇、村由市生态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织进行现场核查。
3.市生态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结合公示结果进行综合审议，将符合条件的乡镇、村命名为“北京市生态乡镇”、“北京市生态村”。
四、监督管理
（一）组织复查。对获得“北京市生态乡镇”、“北京市生态村”的乡镇、村实行动态管理。命名有效期为3年，按创建工作完成的年度分阶段开展复查。复查合格的，其命名延续3年，复查工作要求如下：
1. 区创建工作主管部门对本区获得命名的乡镇、村组织全面自查。在自查中发现问题的乡镇、村要限期整改。区创建工作主管部门应于每年9月15日前将当年复查情况及整改落实情况报市生态创建工作领导小组。
2.市生态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按照不低于10%的比例开展现场抽查。抽查发现问题的，提出限期整改要求，整改期限为半年；经整改问题依然存在的，取消命名。
（二）加强环境监管。获得命名的乡镇、村应加强辖区环境监管，若辖区内出现较大（Ⅲ级）以上级别的环境事件，且未能及时妥善处理、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或多次接到当地群众环境举报的，一经查实，将取消其命名。
五、其他
1.已获得命名的乡镇、村，因行政区划变更、重组、撤销、分立或合并的，其命名自行终止。
2.本规定自印发之日开始执行。原《关于开展生态示范创建工作进一步推进全市生态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京新农办函〔2008〕9号）附件中有关市级环境优美乡镇、生态村创建指标及工作程序同时废止。
3.2013年（含）之前获得命名的乡镇、村，其第一轮复查工作仍按原指标执行，之后复查工作执行本规定。

[bookmark: _GoBack]
